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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

五月暖城，法润万家。2026年5月，全国
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如期而至。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紧扣国家、自治区、市统一部署，全
面启动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将民法典送到群
众身边、融入百姓生活，以法治力量护航区域
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
法治根基。

高位统筹有力度
全域联动掀热潮

本次宣传月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学习宣传习近
平法治思想、“十五五”法治建设部署摆在突
出位置。同时，聚焦生态环保、民族团结、优
化营商环境、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等领域，
推动法治宣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

“民法典是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宣传
月就是要让这部‘社会生活宝典’真正走进千
家万户。”东胜区司法局局长杜刚在策划活动
时表示，“我们坚持高位统筹、全域联动，确保
普法宣传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

集中宣传聚人气
法律服务零距离

5月14日下午，东胜区万达广场北门人
头攒动、气氛热烈。东胜区司法局联合法院、
检察院、公安等普法责任单位，在此开展“民
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将法治服务真正
送到群众家门口。

活动现场，普法横幅醒目高悬，专题展
板整齐排列，宣传手册摆放有序。各普法责
任单位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服装，热情接待

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
“楼上住户漏水，把我家墙面泡坏了，该

找谁赔偿？”市民王阿姨急切地询问。在集中
宣传咨询台前，专业律师耐心解答道：“根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楼上住户因过错造
成您财产损失，应当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您
可以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
讼维权。”

“以前总觉得法律高深难懂，今天听律
师一讲，原来民法典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太实用了！”王阿姨拿着宣传手册，满意地
说道。活动当天共发放资料 1 万余份，解答
咨询 10 余人次，有效提升了民法典在基层
的知晓率。

以案释法接地气
法条解读入人心

5 月 13 日至 15 日，东胜区依托“法律六
进”载体，在泊江海子镇、纺织街道、每天百
货、诃额伦街道等场所巡回开展“以案释法”
宣讲。每场活动都特邀专业律师主讲，用“小
案例”解读“大法典”。

在纺织街道宣讲现场，律师白钦臣以一
起邻里噪音纠纷案为例进行讲解：“居民张某
长期深夜违规装修，严重干扰邻居李某正常
生活。根据民法典物权编规定，不动产权人
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污染
物及进行装修扰民，张某已构成侵权，应立即
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

“这样的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听
就懂。”社区居民刘先生说，“以前遇到矛盾纠
纷只会吵架，现在知道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既理性又有效。”

宣讲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房屋买
卖、民间借贷、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将
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语言，现场互动频繁、气
氛热烈，真正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多维普法齐发力
法治理念进万家

此次民法典宣传月打破传统单向灌输
模式，构建“集中宣传+以案释法+基层宣讲”
立体化普法格局。普法队伍深入社区、乡村、
商场、校园，实现对居民、村民、商户、职工等
各类群体的全覆盖。

“我们针对不同群体定制普法内容，给老
年人重点讲赡养继承，给青少年讲校园安全，给
企业讲合同权益，真正实现了精准普法。”东胜
区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室主任刘伟介绍。

从广场咨询到社区讲座，从街头宣讲到入
户答疑，东胜区以多样化形式让民法典“活”起
来、“落”下去，有效提升群众依法维权意识与能
力，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薪火相传，法护民生。东胜区将以此次
宣传月为新起点，把普及民法典作为长期重
要任务，持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拓宽阵地，
常态化开展送法进基层、法治文化惠民等活
动，推动民法典宣传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

深耕法治沃土“典”润暖城万家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普法活动全面开启

本报记者●李亮 通讯员●王媛

检教携手护青春
法治同行伴成长

本报讯（记者 宋宏颖 通讯员
罗超 李震宇 崔海波）近日，赤峰市
元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携手区教育局
启动“检教同行·共护青春”行动，聚
焦法治教育、品德培育、心理健康、
权益保护等内容，将司法保护与学
校教育深度融合，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筑牢法治根基。

行动中，双方构建起常态化联
动机制，统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
民政、司法等多方力量，推动家庭、
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
保护”协同发力，形成全方位育人格
局。

在法治教育方面，创新采用沉
浸式、情景化、体验式模式。依托检
察开放日邀请师生与家长走进检察
机关，近距离感受司法权威；制作法
治情景剧《守护阳光下的微笑》，将
生硬法条转化为温暖故事；开设模
拟法庭，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树立
规则意识；发放图文并茂的普法资
料，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扎根。

此外，组织开展法治实践、道
德践行、亲子共学等主题活动，鼓励
学生争做法治宣传员与道德践行
者，带动家庭共同参与，营造出学校
育德、家庭润德、社会弘德的浓厚氛
围。

行动开展以来，元宝山区未成
年人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显著
提升，校园欺凌及不良行为发生率
持续下降，文明守纪、互助友善的校
园氛围愈发浓厚。“检教同行·共护
青春”已成为元宝山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特色品牌，其经验做法
获得上级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普遍认
可。

●

阿勒腾席热讯 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人民检察院牢固树立司法为
民工作理念，依法充分履行民事检察
监督职责，聚焦群众申请民事监督过
程中存在的职能不知晓、流程不掌
握、办事多头跑等堵点痛点，精准打
出职能指引、流程再造、渠道贯通“组
合拳”，构建全链条、便民化民事检察
监督申请工作体系，真正将民事检察
监督申请打造为群众看得明白、办得
顺畅、保障有力的民生实事。

该院坚持源头治理，着力破解群
众法律认知短板。首先，将晦涩专业

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清晰列明民事检察监督受理范围，让
群众一目了然、对标申请，从根源上
减少因职能不清、认知不足导致群众
无效奔波、多头跑路问题。其次，通
过一次性书面告知、窗口专人面对面
答疑等方式，详细讲解受理条件、管
辖要求与程序规定，最大限度避免群
众跑“冤枉路”。

针对群众申请过程中普遍遇到
的前置程序不清、申请期限不明等问
题，该院对法定申请流程进行标准化
梳理、清单化转化，为群众提供清晰

规范的操作指引，精准协助申请人严
把准入关口。通过标准化指引、要点
提示、流程导图等方式，把法定规则
讲细、讲透、讲清楚，让群众申请有方
向、推进有章法、全程不迷茫。

该院全面优化办理流程，构建线
上线下融合、全程高效顺畅的全链条
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全程规范流程节
点、全程公开办理进度、办理程序全
程透明、群众权利救济全面到位，持
续提升民事检察监督办案质效与群
众满意度。

（沈凡琦 张宇欣）

构建全链条工作体系 畅通便民化申请渠道

包头讯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成功调解一
起因公共下水管道漏水引发的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承办法官坚
持调解优先、柔性司法的理念，以
情理法融合的方式，既守护了业主
的合法财产权益，也厘清了物业公
司的管护责任，实现矛盾纠纷实质
性化解，为社区和谐注入了坚实的
司法力量。

张某系某小区业主，因小区公
共下水管道年久失修、破裂漏水，导
致其地下储物室内物品被浸泡，墙

皮受潮大面积脱落，造成直接财产
损失。事发后，张某多次与小区物
业公司协商赔偿及修复事宜，但双
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张某将物业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赔
偿、修复责任。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
间梳理案情、厘清争议焦点，经审
查确认本案事实清晰、权责关系明
确，具备良好的调解基础。

调解过程中，法官精准把握双
方矛盾核心，开展靶向调解：一方

面，向物业公司释明法定职责，明
确其作为物业服务主体，对小区公
共管道、共用设施负有日常检修、
维护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引导
张某理性表达诉求、换位思考，劝
导其摒弃对立情绪，以平和方式解
决 问 题 。 经 过 多 次 沟 通 协 商 ，最
终，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协议
达成后，物业公司立即安排人员进
场履行义务；张某也对调解结果表
示 满 意 ，当 场 向 法 院 提 交 撤 诉 申
请，案件圆满办结。

（孙丽宁）

管道渗漏引纠纷 柔性司法促和谐

普法宣传普法宣传


